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是我国一个重要

的传统节日。 这一天古代称为“上元”， 其

夜则称“元夜” “元夕” 或“元宵”。

元宵节的起源

我国古代的历法和月相有密切的关系，

每月十五日必逢满月， 叫做“望”。 满月象

征着团圆美满， 在正月十五人们迎来了一年

之中第一个月满之夜， 这一天理所当然地被

看作是吉日。

据 《史记： 乐书》 记载， 早在西汉初

期， 宫廷中就有了正月十五祭祀太乙神 （天

帝）， 祈求福佑的礼仪活动。 按中国民间的

传统， 在这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 人们要点

起彩灯万盏， 以示庆贺。

又有一说元宵节起源于“火把节”， 汉

代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 希望减

轻虫害， 祈祷获得好收成。 隋、 唐、 宋以

来， 更是盛极一时。

直到今天， 中国西南一些地区的人们还

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 成群结

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谷场跳舞。

元宵节的习俗

吃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作为食品，在中

国也由来已久。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

吃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早叫“浮元子”后

称“元宵”， 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

元宵以白糖、 玫瑰、 芝麻、 豆沙、 黄

桂、 核桃仁、 果仁、 枣泥等为馅， 用糯米粉

包成圆形， 可荤可素， 风味各异。 可汤煮、

油炸、 蒸食， 有团圆美满之意。 北方叫元

宵， 南方称汤圆。

观灯

汉明帝永平年间 （公元 58—75）， 汉明

帝为了弘扬佛法， 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

寺院“燃灯表佛”。 因此正月十五夜燃灯的

习俗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道教文化的

加入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

元宵放灯的习俗， 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

空前的灯市， 中唐以后， 已发展成为全民性

的狂欢节。

唐玄宗 （公元 685—762） 时的开元盛

世， 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 燃灯五万盏， 花

灯花样繁多， 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 广达

20间， 高 150尺， 金光璀璨， 极为壮观。

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不断发展， 灯节的

时间也越来越长。 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

各一日”， 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 明

代则延长到由初八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 满族入主中原， 宫廷不再办灯

会， 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 日期缩短为五

天。

中国情人节

元宵节也是一个浪漫的节日， 元宵灯会在

封建的传统社会中， 也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

一个机会， 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

由活动， 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

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 未

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

象。 元宵灯节期间， 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

的时机。

放焰火

元宵节最为喜人的活动。 元宵节夜在广场

都要进行放烟火活动， 到时全家都走到大街

上， 去看那美丽的烟火， 烟火越来变得越美，

越来越大， 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颜色越来越美

越来越艳丽。

猜灯谜

“猜灯谜” 又叫“打灯谜" ,是元宵节后

增的一项活动， 灯谜最早是由谜语发展而来

的， 各个地方都打出灯谜， 希望今年能喜气洋

洋的， 平平安安的。 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

有兴趣， 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

迎。 (综合整理自三联生活周刊、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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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年法学所（13）：———上海法学一家人的分分合合
□尤俊意

上海的法学工作者， 包括教学人员和科

研人员， 各单位之间比较和谐， 很少有门户

之见， 更少有非学术的纷纷扰扰的事。 因此

我将之称为“上海法学一家人”。 但由于特

殊年代的特殊原因， 一家人也有分分合合的

过程。 经过 40 多年的恢复、 发展和开拓，

同全国的情况一样， 如今上海的法学院校系

和法学研究机构规模日益壮大， 队伍人员数

以千计， 如果连同学生， 可以说是数以万

计。 许多年轻教科人员， 对当年上海法学一

家人的分分合合过程与缘由， 恐怕也不大了

然， 更遑论广大学子了。 据此， 梳理一下前

后过程与个中缘由， 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时， 全市的

法律院校系主要有： 复旦大学法学院、 震旦

大学法学院、 同济大学法学院、 东吴大学法

学院、 光华大学法学院、 上海法政学院、 上

海法学院、 新中国法商学院等 8 所。 同年，

南京的中央大学法学院和浙江的英士大学法

学院并入复旦大学法学院； 当年 8月同济大

学文学院和法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 9 月即

并入复旦大学法学院和文学院。 1950 年开

始， 教会学校停办。 1951 年光华大学法学

院政治系和福建的厦门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并

入复旦大学。 因此， 复旦增添了许多法学和

政治学名家教授。 当年 8 月， 上海法政学

院、 上海法学院、 新中国法商学院、 新中国

学院、 诚明文学院、 光夏商业专科学校等 6

所私立院校合并为私立上海学院。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时， 涉及

全国 3/4法学院。 在大力发展工科院校， 取

消政治学系、 社会学系， 合并减少法律学系

的大背景下， 华东地区 9所高等学校———南

京大学 （法政系）、 厦门大学 （法律系）、 安

徽大学 （法律系）、 复旦大学 （法律系、 政

治系、 社会学系）、 圣约翰大学 （政治系）、

震旦大学 （法律系）、 东吴大学 （法律系）、

沪江大学 （政治系）、 上海学院 （法律系）

统统合并成为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系 （也是当

年唯一的系）。 至 1953年全国仅有法律院校

6 所：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东北人民大学

（吉林大学前身） 法律系， 北京政法学院、

华东政法学院、 西南政法学院、 中南政法学

院， 四大政法学院均为单一的政法系。 至

此， 从 1949 年到 1952 年， 上海的原有 8 所

法律院校变为一所华东政法学院了。

后来中央感到政法人才比较紧缺， 综合

性大学还需要法律系， 所以 1954 年开始，

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又恢复了法律学系。 也

就是说， 隔了 2 年， 上海有了两个法律院

系。 但好景不长， 过了 4 年， 1958 年复旦

大学法律系又和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财经学

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共 4 个单位

合并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 复旦法律学系存

在时间仅 4年。 华政的政法系和复旦的法律

学系合并为政法系， 三个院校大四学生于当

年毕业后， 剩下的三个年级成为上海社科院

的“老三届”， 复旦法律系原先的 5 年制也

统一为 4 年制。 1959 年社科院成立了政法

研究所， 政法系大部分教师转入政法所。 待

1959、 1960、 1961 年的三届生毕业分配完

毕， 社科院就完全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机构

了， 政法系教师都转化为政法研究所的研究

人员了。 至此， 从 1952 年复旦大学等上海

六所法律院校系教师转化为华政一个单位的

教师后， 1954 年又分为华政和复旦两个单

位的教师， 1958 年又合并为社科院一个单

位的教师， 1959 年大部分成为法学研究所

的研究人员， 1961 年又全部成为法学研究

所一个单位人员了。

仅仅过了 2年， 中央又感到政法人才非

常紧缺， 没有高级政法专门人才是不行的，

所以 1963 年又以政法研究所为基础， 恢复成

立了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所人员又转化为政法

学院教师了。 1964 年华政开始招收本科新生，

1965 年又招了一届， 然而 1966 年又因为“文

化大革命” 而被停止招收新生了。 两届本科生

毕业后， 全上海就没有政法系学生了。 1972

年华政被撤销， 一部分骨干教师到复旦大学国

际政治系、 历史系、 新闻系等部门； 一部分教

师“四个面向” 分散到其他高校、 机关、 中

学、 工厂和其他文化单位； 还有一部分到奉贤

县的市直“五七干校” 边劳动边学习， 此外还

有一个连队主要搞资料翻译工作。 即是说，

1972 年之后上海市已经没有任何法律系或者

政法系存在了， 上海法学一家人都被拆散了，

可以说是家毁人散， 直至粉碎“四人帮”。

上海最早恢复法律专业高等教育的是复旦

大学分校于 1978 年建立的法律系。 1979 年，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和华东政法学院差不多

同时恢复重建， 研究人员和教师又从复旦大学

回流到这三个单位， “四个面向” 的老人马也

纷纷归队回来， 还从其他单位和社会上招纳了

一些人。

同年，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和上海海运学院

同时作为第一批硕士点， 开始招收硕士研究

生， 法学所全面开花， 招了法学理论、 国际公

法、 国际私法和海洋法等四个专业研究生， 海

运学院招了海商法研究生。 华东政法学院于

1979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1980 年开始招收硕

士研究生。 此后短短几年，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上海的法学

教育与研究事业也飞速发展。 复旦大学分校并

入了上海大学法学院， 复旦大学、 交通大学、

华东师大等院校纷纷成立了法律专业或法律

系。 再后来， 法律院校系就几乎遍地开花成为

热门学科了。

就上海法学一家人而言， 70 多年来， 分

分合合、 聚聚散散， 非常具有沧桑感。 可以

说， 老人马中的大部分人， 复旦、 华政和法学

所都呆过， 可真是一家人。 仅以新中国第一代

法学家来说， 最早一批入沪任教政法系的， 按

年龄排序， 是齐乃宽 （1925 年生， 已故）、 王

召棠 （1926 年生 ， 已故 ）、 叶孝信 （1927 年

生， 健在） 等 3 人， 他们都是 1952 年从中国

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毕业后一起从北京南

下上海， 来到了华东政法学院， 1959 年又到

了政法研究所。 “文革” 中随着社科院和华政

的撤销， 3人都到了复旦大学。 1979 年恢复社

科院法学所和华东政法学院时， 齐乃宽回到了

法学所， 王召棠回到了华政， 而叶孝信则留在

了复旦。

此外， 还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 那就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现为研究院） 和政法研

究所有所交集。 1960 年上海社科院成立的国

际问题研究所， 是以政法研究所的国际法研究

组为基础的， 所长是由副市长金仲华兼任的。

后来国际所的编制时而归市外办， 时而回归社

科院， 再后来是完全独立于社科院， 成为市政

府的直属机构了。 可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在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和政法研究所也是一家

人。

总之， 上海的法律教研单位， “文革” 前

从 8家到 1家， 又从一分为二到合二而一， 最

后“分家析产”； 改革开放以来， 从一而三，

三而多， 直至目前约有 20 来家法律院校系，

法学和经济学一样， 成为社会上最为热门的显

学， 不禁使人感到： 今非昔所比， 弹指一挥

间。

元宵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